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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

品牌授權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         

115年5月 21日 

要點原文 修改/新增後要點 說明 

五、授權金收費方式 

(一)(略) 

(二) 前項所稱授權金之計算，除契約另

有約定外，其方式如下： 

1.屬市場銷售者，每一申請案授權金總

數未達新台幣(下同)1 萬元者，以 1 萬元

計。在原授權契約有效期間內，繼續以

相同之商品追加數量，或基於配合本處

業務需要所製作、販售之商品，均依申

請授權之實際數量計算授權金，不受最

低授權金數額之限制。 

2.同一申請案各項商品表象、機能或性

質明顯相同而使用其圖案者，得視同一

項商品。 

(三)(略) 

(四)申請人應於接獲審查通過通知次日起

10 日內繳納履約保證金，其金額按整批

授權金總額百分之十計算。履約保證金

於契約期滿且無違約或待補正事項後無

息發還。申請人如有違約事由或可歸責

於申請人之事由而被終止契約，履約保

證金沒收之。 

(五)(略) 

五、授權金收費方式 

(一)(略) 

(二) 前項所稱授權金之計算，除契約另

有約定外，其方式如下： 

1.屬市場銷售者，每一申請案授權金總

額未達新台幣(下同)1 萬元者，以 1 萬元

計。在原授權契約有效期間內，繼續以

相同之商品追加數量，或基於配合本處

業務需要所製作、販售之商品，均依申

請授權之實際數量計算授權金，不受最

低授權金數額之限制。 

2.同一申請案各項商品表象、機能或性

質明顯相同而使用其圖案者，得視同一

項商品。 

3.同一申請人於同一年度申請 2 案以上

者，自第 2 案起，其每案授權金總額不

受新台幣 1 萬元之限制。 

(三)(略) 

(四)申請人應於接獲審查通過通知次日起

10 日內繳納履約保證金，其金額按整批

授權金總額 10%計算。履約保證金於契

約期滿且無違約或待補正事項後無息發

還。申請人如有違約事由或可歸責於申

請人之事由而被終止契約，履約保證金

沒收之。 

(五)(略) 

條文統一前後用法，

包含「總額」、「%」

等，並增訂第五點第

(二)項第 3 款規定，鼓

勵申請人開發具阿里

山林鐵核心價值之商

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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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

品牌授權契約修正對照表          

115年5月 21日 

契約原文 修改/新增後契約 說明 

第二條 授權標的與內容 

一、授權標的：甲方所有如「阿里山林

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商標及圖像授

權種類表」所示之商標(圖像)為

_________；商標(圖像)名稱________；

授權商品之名稱為_______，其類別、

數量、銷售區域及通路等資訊，詳本案

經審查通過之提案企劃書。 

 

第三條 授權標的與內容 

一、授權標的：甲方所有如「阿里山林

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商標及圖像授

權種類表」所示之商標(圖像)為

_________；商標(圖像)名稱________。

本授權商品名稱為_________，商品定價

(含稅)____元，授權數量_________組

(份)，相關銷售區域及通路等資訊，詳

本案經審查通過之提案企劃書。 

載明授權商品定價(含

稅)及數量。 

第五條 授權管理 

一、 標示義務： 

(一)品牌授權雷射標籤(簡稱雷射標

籤)：乙方應依授權數量向甲方價購之

雷射標籤，並張貼於包裝或商品上。 

第五條 授權管理 

二、 標示義務： 

(一)品牌授權雷射標籤(簡稱雷射標

籤)：乙方應依授權數量向甲方價購之

雷射標籤，並張貼於包裝或商品上。本

授權商品防偽標籤貼紙序號為_______。 

防偽雷射標籤係契約授

權管理內容之一。 

第十一條 爭議處理及其他 

一、(略) 

二、(略) 

三、(略) 

四、本次授權組數為_____________組，

防偽標籤貼紙序號為_____________。 

第十一條 爭議處理及其他 

一、(略) 

二、(略) 

三、(略) 

四、本次授權組數為_____________組，

防偽標籤貼紙序號為_____________。 

防偽雷射標籤係契約授

權管理內容之一。 

 


